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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严查新闻来源，新闻翻译稿件附出处或原文应该成为一项硬性规定。现在，很多新闻

翻译稿件除了标明“编译”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新闻源的交代。这时候，编辑千万要多长一个

心眼，查一查译稿所依据的外语新闻是从哪里来的。一般而言，世界各大通讯社，一些著名的

报纸杂志会相对可靠一些，而对于纯粹的网上消息甚至是一些个人网站的信息，那就要小心

了，那就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因为不少精彩的所谓新闻报道可能只是愚人节消息一类的假新

闻。如被《新闻记者》评为2001年十大假新闻之一的“一男子游悉尼因好色两肾被偷”，如果

编辑当时注意查清新闻来源的话，也许就可以发现那不过是在国外互联网上流传10年的江湖传

奇而已。 

  其次，要多质疑。质疑是编辑的基本素质之一，对稿件中的任何细枝末节都要用质疑的眼

光多加审视，尤其是在涉及科学新发现、新探索、新成就的问题上，如果突然有人宣布取得了

突破，或解决了难题，就要多长一个心眼，多问几个为什么，也最好能够充分利用因特网这个

巨大的信息宝库，进行一番查验。通常而言，假新闻多半是经不起质疑和查验的。以“2001年

十大假新闻”之一的《美国医生怀特将赴乌克兰操刀换人头》为例。如果当时编辑能多用质疑

的眼光看稿件，并不难发现稿件的多处问题。留美生物学博士方舟子对这则新闻的批注是：

“智力稍正常者都不会相信。”一般来说，像“换人头”这样的“突破性医学成果”，必然会

在国际权威科学杂志上有所反映，世界各大新闻媒体也会聚焦报道，不可能保持沉默的。然

而，诸如美国《科学》、英国《自然》等著名刊物均查不到怀特的名字。可见编辑不仅不了解

国际科技的惯例，也没有认真地理性地来加以思考和加以必要的查验，所以才闹出这样的笑

话。 

  又比如，2001年12月17日，《生活时报》刊登了署名“本报特约记者陈立”的稿件《比尔

·盖茨的母亲与中国文物的传奇情缘》，后有多家报刊转载，网上也有多处转载。文章的导语

说：人们都知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先生是软件大王，却不知道他对中国文化也情有独钟；人

们更不知道比尔·盖茨对中国文化喜爱的原因是受了其母亲的长期影响和熏陶，因为他的母亲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迷，而且几乎大半生都与中国文化打着交道。而事实是什么呢？比尔·

盖茨的母亲玛丽·盖茨早已经于1994年就因癌症去世了！该文中提到的所谓的“比尔·盖茨的

母亲”咪咪·盖茨（Mimi Gates）只不过是比尔·盖茨父亲的续弦。按理说，像比尔·盖茨这

样的世界首富，资料到处都是，网上查询极为方便，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编辑都可以很快查

到其母亲已经于1994年去世的事实。可是，无论是报纸还是网上，没有一处刊用此文时提及咪

咪·盖茨并非比尔·盖茨真正母亲的事实，可见，这些编辑都没有对稿件产生任何疑问，那可

以说是明显缺乏把关责任心的。另外，很多编辑也许明明知道事实，但又担心如果这篇稿件说

了咪咪·盖茨不是盖茨的亲生母亲，轰动效应就大打折扣了。 

  再次，作为一名国际新闻的编辑，尤其是专业性国际新闻报刊的编辑，必须要懂一门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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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门外语。如果编辑不懂外语，那他就根本丧失了把关的基本能力，即便他责任心再强，也心

有余而力不足。对于很多国际假新闻，只要一对照外语原文，马上就会露出马脚了。如上述绿

依的《她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如果编辑是懂英语的，他只要对照原文或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

英语新闻，假新闻也许就能杜绝。记得以前向报刊投寄翻译稿时，编辑多半会要求附寄外语原

文或至少注明原文的出处，以便对照查验，但现在似乎已经很少有编辑这么做了。这就给一些

有意造假作伪的作者以可乘之机，写明“编译”就糊弄过去了。 

  新闻翻译打假需要“有效惩戒” 

  要杜绝假新闻，强化作者和编辑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当然是根本。但我们认为，对新闻

造假者，尤其是国际新闻的造假者，缺乏有效的惩戒也是假新闻屡打不绝、泛滥成灾的重要原

因之一。 

  陈力丹在《假新闻何以泛滥成灾》一文中指出：“新闻出版总署两年前就已经出台了一项

惩处假新闻制造者的规定，但是被惩处的造假者却非常少。一个重要前提是，按照‘不告不

理’的规则，必须先要有人告诉（一般是利益相关的人）。但是，多数假新闻没有涉及到具体

的、真实的人，所以明明是假的，却无法惩处造假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闻界参与物质商

品的‘打假’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自身的‘打假’却未见成效，假新闻反而越来越多。况且，

即使有假新闻被揭露，除了遭到舆论的谴责外，假新闻的作者、编者以及媒体领导人大多没有

受到任何处分。”这是十分令人深思的。 

  我们在《流传十年的假新闻：大活人两肾被偷》一文中说过：“眼下新闻造假作伪有向国

际新闻蔓延之势。前些年，假新闻多半是一些或感人或离奇的社会故事，但因为事在国内，通

常假新闻一出，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而所谓的事发地却浑然不知有此事，一问一查，极其容

易露馅被人揭穿。因此，一些报刊便把眼光转向国外，觉得国际新闻再离奇再虚假也无所谓，

反正‘事在国外，难以查证’。” “不告不理”的规则使绝大部分编造国际假新闻的人逃避

了惩处，再者，不少新闻翻译从业人员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出现的，缺少起码的新闻专业教

育和训练，又不受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经济利益是他们追求的一切。 

  就目前情况而言，倡导新闻翻译“准入制度”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方面，对于

那些翻译新闻不讲操守，经常编造假新闻的所谓新闻翻译人员，除了在相关报刊上公布其姓名

和相关作品外，要把他“清除”出新闻翻译队伍，相关报刊不再刊发其作品，直至他改邪归

正！另一方面，有良知讲操守的作者、译者应该拒绝向屡屡造假作伪的报刊投搞，读者也不购

买这类报刊，造成一个“新闻造假、人人喊打”的局面。而对于那些把关不严，甚至明知是虚

假新闻还有意编发的编辑，所在新闻单位更应该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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